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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战后，欧洲难民问题成为联合国及西方国家必须面临并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数百万的难民流亡在整

个欧洲大陆，为难民提供临时性救济的各种机构和组织也不断涌现出来。1943 年建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联合国难民署都对二战后国际难民政策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这些国际组织

的难民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色彩，使大多数难民无法充分地得到国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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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数百万的难民流亡在整个欧洲大陆，为难民

提供临时性救济的各种机构和组织也不断涌现出来。然

而，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西方同盟支持建立一个永久性

的难民机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 1951 年 7 月签订于

日内瓦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就是该时代的产物。最

初，以美国、英国和法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与苏联一起合

作，期望通过遣送回国的方式来寻求欧洲难民问题的解

决方案。但是，随着苏联逐步控制了东欧，美、苏两国的

关系日益恶化，各国关于难民政策的立场也不断出现明

显的分歧。西方同盟改变了原有的难民遣送回国政策，

反而支持难民安置计划，尤其是重视安置来自社会主义

国家的难民。

一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

国际难民组织的政策

1941 年 9 月 24 日，英国政府召集对德作战的 15 个

盟国政府的代表在伦敦开会，讨论建立一个机构以处理

有关战后欧洲救济的一些初步设想。1943 年 11 月，联合

国善后救济总署( 英文全称为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缩写为 UNRRA) 根据 44 国

协议在华盛顿成立，时有 48 个国家参加，其任务是负责

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害者的善后救济工作，旨在为

盟军所解放地区的战争受害者提供救济。二战后，联合

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目标最终还扩大到战争难民的遣送回

国计划，但“被迫离家的人( displaced person，DP) ”与“难

民( refugee) ”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因为这些概念不断地

被重新界定。前者通常是被驱逐出境或者被德国国家社

会主义党征募进行强制劳动的人; 后者是指受到纳粹或

其他法西斯政党迫害的人或二战爆发前就被视为难民的

人。［1］在中东欧被驱逐出境的德国流亡人员不属于 DP

或难民的范畴，苏联和西方同盟在《波次坦宣言》之后同

意德国流亡人员由德国西部占领区接纳。［2］ 的确，二战

后，1，300 万的德国流亡人员被准许进入西德。在战后期

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盟军的援助下成功地将近七

百万 DP 和难民遣送回他们的原属国。然而，许多难民并

不愿意被遣送回本国，正如 Mark Wyman 在其著作《欧洲

的流亡人员》中提到，拒绝因政治意愿被遣送回国的波兰

人“不应当继续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尽管

如此，至 1946 年底，大约 100 万的难民仍然滞留在占领

区，这些难民大部分是来自政治形势动荡的波罗的海诸

国、波兰和俄罗斯等。

由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计划于 1946 年 12 月 31 日

前终止其使命，联合国大会在 1946 年 2 月成立了另一个

非永久性的组织，即国际难民组织( 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IRO) ，以解决难民问题。最初，国际难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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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主要目标是帮助被迫离家的人和难民返回其原属

国，但在美、苏两国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之后，它的政策

也转向了更为明显的个人主义，更多的考虑 DP 和难民的

个人取向。国际难民组织的新政策强调援助来自东欧、
试图摆脱苏联的控制并在美国占领区寻求庇护的难民，

因此，它重点援助“被遣返回国者”，并为“不需要被遣返

回国者”进行难民安置协议谈判。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总

统杜鲁门于 1947 年 7 月在国会发表演说，呼吁放松对难

民的移民限制，“这些人反对集权统治，但却因为对自由

和民主原则的强烈忠诚而遭受极大的穷困和压制。因为

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所以他们坚定地反

对任何遣送回共产主义控制区域的努力。此外，他们是

我们在战争中的个人同盟。”起初，美国国会不批准杜鲁

门的请求，但最终还是批准接纳近四十万难民进入美国

国境。［3］

国际难民组织的难民安置协议极大地激怒了苏联，

苏联将国际难民组织看作是西方的政治工具而未能执行

战后签订的早期协议。苏联抗议指出，“国际难民组织有

组织地违反了联合国大会决议第 8 条( I) 关于流离失所

者遣送回国的规定，尽一切可能的阻碍遣送回国政策，实

际上质变为招募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机构。显然，英国、
法国及国际难民组织对于各种已通过的有关流离失所者

决议和协议未能执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苏联认为，

“解决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案是联合国

成员国———首先是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无条件地

执行联合国大会有关遣送流离所者回其原属国的决议，

并执行关于这一问题的其它现有协议。”但是，西方国家

拒绝采纳苏联的建议，于是苏联及东欧国家不再参与联

合国的难民救济工作，同时拒绝加入新成立的难民组织，

即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有人建议我们应该建立一

个所谓的难民署，此措施旨在阻碍难民遣送回国，使他们

滞留在原先被强制派遣到的国家。”［4］苏联对 1951 年《关

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难民”一词的重新定义的做法也

直接提出了谴责。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国际难民组织对于二战期间

的战争受害者进行了有效的救济，帮助被迫离家的人和

难民返回其原属国，有力地促进了欧洲地区经济的发展

与社会稳定，但受到当时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两个组

织的宗旨和目标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政治烙

印。

二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1947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起草一个有关难

民地位公约的决议，该决议呼吁联合国的经济社会理事

会对无国籍人员的现状进行研究，并提出“关于就此问题

进一步订立公约可行性”的建议。［5］201 在讨论难民问题之

后，联合国大会于 1949 年 8 月 8 日决定委派一个有关难

民和无国籍人员的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在考

虑各国政府和专门机构的意见基础上提出有关难民地位

公约草案及有关无国籍人员地位议定书草案。在西方同

盟国( 主要是美、英、法) 提交初步意见稿之后，联合国大

会决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以完成文件起草工作，并签订

有关难民地位和有关无国籍人员议定书的公约。
1951 年 7 月，26 个国家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各国的

全权代表会议，签订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以下简

称《日内瓦公约》) ，于 1954 年 4 月 22 日正式生效。该公

约的序言声称本公约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

权宣言》所确认的人人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不受歧视

的原则，为保证难民可以最广泛地行使此项基本权利和

自由……”而签订。根据该公约，“难民”一词是指由于

1951 年 1 月 1 日以前发生的事情并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

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

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

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 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

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由于上述

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第 1 条) 。［6］可见，1951 年《日内

瓦公约》的“难民”定义是指因种族、宗教、国籍、政治偏

见等客观存在的因素受到迫害而逃离本国的、需要寻求

国际保护的人。
1967 年，各签署国一致认为应该对上述时限条款进

行修订，于是《纽约议定书》废除了时限和区域限制的条

款，使该条约具备了真正的国际性质。尽管如此，签署国

没有一贯地遵循《日内瓦公约》关于授予难民地位的指导

性原则，冷战期间的难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东西方对

抗而导致的优惠待遇实例。在东西方对抗的时代，人们

往往用定向思维来对待善恶之分，难民也就必然地被划

分两种主要的范畴。从西方的立场来看，“好的”难民常

常是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受害者，即东欧、古巴、越南等国

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是那些被认为具有重要意识形态

或战略意义的人。另一方面，来自于由西方国家支持的

国家的难民经常遭到排斥。因此，来自东欧等共产主义

国家的难民几乎是自动地被授予难民地位，而来自南美

洲的难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面临着生存的威胁，不受足

够的保护和认可。［7］

《日内瓦公约》最初通过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战后来自

苏联、东欧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难民问题，而没有设想未来

的责任。但是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出现了以非洲难民

为代表的新的难民群体，就是欧洲本身也产生了新的难

民。但《日内瓦公约》难民定义关于时间和地域的两大限

制性规定，使得这些人虽然符合难民定义的特征，但却无

法获得国际保护，于是有关各方在 1967 年通过了《关于

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议定书在维持公约原有难民定义

的基础上，取消了公约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限制，从而使

公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公约。符合 1951 年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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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议定书的人也被称为“公约难民”。然而“公约难

民”定义的局限性很快凸现出来。由于 1951 年公约及其

议定书所定义的难民均强调“畏惧迫害，并且此种“畏惧

迫害”必须是基于“种族、宗教、国籍、参加某一社会团体

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等原因，致使生命和自由受到威

胁。根据这一定义，只有“政治”难民才符合“公约难民”
的资格。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个人失去国家保护的原因

多种多样，并不必然是受到政治迫害。战争、内乱、自然

灾害以及环境危机同样可以造成这种后果。鉴于许多事

实上处于难民境地的人由于不符合“公约难民”的定义而

不能获得公约的保护，遂出现了扩大了的难民定义。［8］

三 冷战期间联合国难民署的角色

在决定起草一份有关难民地位公约的同时，联合国

大会也建议起草一份关于建立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的章

程，以接替国际难民组织的工作。联合国难民署成立于

1950 年 12 月，并在次年 1 月开始运转。根据该章程的条

款规定，联合国难民署的主要角色是为根据日内瓦公约

定义为难民的人提供保护，即二战前的难民和 1951 年前

因事件的发生而被迫寻求庇护的人。鉴于其工作的追溯

效力的性质，即解决早期难民问题，旨在使难民融入所定

居的国家，联合国难民署预期 3 年之内可实现此目标。
( 一) 联合国难民署的政策与共产主义国家的难民:

匈牙利和越南

1956 年 11 月，苏联为了镇压匈牙利内战，公然出兵

入侵匈牙利，导致大约 20 万匈牙利人逃亡邻国，其中大

约 18 万逃往奥地利，大约 2 万逃往南斯拉夫。联合国难

民署对这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难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关

注，在联合国大会尚未授权之前就按照赞助国的立场开

始了援助工作。［9］起初，联合国难民署认为，这些逃离匈

牙利的人群表面上有资格被认可为难民，因为他们是因

政治事件被迫离开母国，如果返回母国将有正当理由担

忧其安全，并且在本国已经被剥夺了受到保护的权利。
但是，联合国难民署后来又认为，这些人群应当根据《日

内瓦公约》的定义被视为难民，尽管该公约的难民定义仅

适用 1951 年之前因各种原因导致的难民。为了使这个

决定合法化，联合国难民署辩解道: 匈牙利难民情形实际

上是 1951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事件的后果，而不是

1956 年 11 月份才发生，因此，这些难民应当被包括在日

内瓦公约难民定义之内。［10］联合国难民署在这次危机事

件中的行为明显地反映了西方集团的政治利益，即西方

集团通过提供慷慨的资金和援助表示了对这类难民的优

惠原则。匈牙利难民被孤立迁居到几乎每一个西方国

家，大约 154 万匈牙利难民迁居到了 35 个国家，其中有

一半的难民是被欧洲国家接纳。英国、德国、法国和瑞士

接纳的难民人数平均超过了 1． 5 万。［11］

在冷战背景下，来自印度支那半岛的难民代表着另

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群体。在共产党取得越战的胜利之

后，大约 150 万来自柬埔寨、越南和老挝的难民于 1975
年前后离开了原属国，联合国难民署将这些逃离战争的

人视为“流离失所者”，而不是难民。［12］联合国难民署起

初拒绝在第三国安置这些越南难民，而宁愿在与共产主

义国家谈判之后将他们遣送回邻国，如泰国等。但是，美

国认为老挝难民被遣送回共产主义国家将不是一种安全

的选择，这种关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些曾经的亲美派

并在美国军队服役过的难民出于道义上的责任。因此，

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联合国难民署开始实施安置项目。
正如 Smyser 提到，来自东南亚的难民的安置工作成为

“国际难民组织时期以来最大的有组织的人员流动。”美

国接纳了大部分来自该地区的难民，超过 75 万人，而澳

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都接纳了大约 10 万难民，西欧国

家则接纳了少量的难民。1979 年，联合国难民署曾与越

南政府签订一个关于“有序离境计划( Orderly Departure
Program，简称 ODP) ”的协议，允许一定范畴的难民，特别

是在西方安置国有亲属或就业机会的难民离开本国。［13］

( 二) 联合国难民署的政策与非共产主义国家的难

民: 海地和萨尔瓦多

虽然联合国难民署对共产主义国家的难民给予及时

且慷慨的援助，但那些对其赞助国没有竞争利益或战略

意义的国家难民却仅享受有限的援助。联合国难民署对

逃离海地和萨尔瓦多独裁统治的难民的政策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海地在 1957 － 1986 年期间一直受杜瓦利埃

的独裁统治，经常发生大规模地侵犯人权事件，迫使许多

人不得不离开母国。这些难民大部分进入了美国，但美

国并不认可他们为难民。因此，大多数进入美国的海地

难民被拒绝给予庇护权利，因为他们被归类为经济移民，

仅有一 小 部 分 被 授 予 难 民 地 位，其 余 的 都 被 驱 逐 出

境。［14］

联合国难民署也未能有效地保障海地避难寻求者的

权利，尽管承认海地独裁统治严重地侵犯了人权，但它在

这件事上却回避表达明确的立场。实际上，联合国难民

署经常因为支持美国的立场———海地的难民实际上属于

经济移民———而阻碍海地人被给予难民地位的权利。联

合国在南美洲的难民危机中也推行类似的政策，例如，它

对萨尔瓦多难民政策也是如此。20 世纪 80 年代，萨尔瓦

多左翼派和右翼派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政治暴力和斗争，

大量的萨尔瓦多人试图通过向其他国家申请庇护以逃离

本国的政治暴力。［15］但是，由于这些群体在萨尔瓦多都

属于左派分子，西方集团不愿意为他们提供庇护。联合

国难民署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和政策，经常不提供足够

的保护，甚至拒绝给予难民地位。但是，联合国难民署对

尼加拉瓜的难民却慷慨地给予援助，因为这些难民是反

对共产主义统治，符合西方集团的政治价值取向。因此，

它经常根据《日内瓦公约》的难民定义来对待尼加拉瓜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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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约 50 万的尼加拉瓜难民被安置在中美洲和美国，

而大部分 向 美 国 申 请 难 民 地 位 的 萨 尔 瓦 多 人 却 被 拒

绝。［16］由联合国难民署建立的、用于援助尼加拉瓜和海

地难民的洪都拉斯难民营也体现了明显的优惠原则。联

合国难民署与尼加拉瓜紧密合作，不断地改善他们的生

活条件，同时，为响应西方集团的要求，它重新安置了海

地难民营，使之远离边界，并受到严密的监控。许多海地

难民拒绝有计划的重新安置，联合国难民署采取武力措

施，甚至有时拒绝为难民提供食物，导致许多难民在强迫

性重新安置过程中丧失了生命。［17］

联合国难民署受西方集团政治价值取向的影响和支

配也表现在其亚洲难民政策方面。在 20 世纪 60 年代，

随着印度尼西亚左派分子的军事政变，许多共产党政权

的支持者遭到了新政权的迫害，大规模屠杀和人权侵犯

却没有引起联合国难民署的注意。印度尼西亚是西方集

团的军事同盟，联合国难民署不愿意介入这场内乱，声称

不能干预一个国家的内政。同样，在其他对西方集团没

有特殊利益的国际危机中，联合国难民署也仅提供有限

的人道主义援助。例如，1971 年，联合国难民署拒绝承认

逃到印度的东巴基斯坦人为难民，并在 1971 年 12 月 6
日通过了 2790 决议，提出“遣送回国是解决难民问题唯

一令人满意的方案。”［18］

( 三) “调停办公室战略”: 联合国难民署对管辖权之

外的难民的政策

“调停办公室( good office) ”一词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主要是为了帮助联合国难民署管辖权之外的难民

以及对西方集团利益影响甚微的难民。“调停办公室”对

难民不承担任何保护义务，完全是出于一种严格意义上

的自愿性质的人道主义援助。在很大程度上，联合国难

民署在不愿意直接介入这些难民危机时就使用了“调停

办公室”机制作为其难民政策之一。“调停办公室”机制

经常受到联合国评估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批评，因为

联合国难民署将某类难民群体排斥于其管辖范围之外。

例如，“调停办公室”机制曾适用于 1978 年逃离种族歧视

和缅甸军事暴力的罗兴亚难民。有学者认为联合国关于

“这些群体不能在其管辖权范围内处理”的决定是无法完

全使人信服，因为这些难民不可否认地在缅甸面临着迫

害。Jackson 认为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将这些群体的处境

看作是“类似于难民情形”，毫无疑问，他们能够被视为期

待已久的形式上的难民。因此，联合国难民署的决定似

乎是一种有意识选择的问题，而不是根据难民群体的构

成及逃离原属国的原因作出的。此外，“调停办公室”在

使用过程中的含义也很模糊，即哪些难民适用“调停办公

室战略”的问题模糊不清。因此，“调停办公室”概念似

乎是出于实用主义而产生的一个概念，当仅需要提供少

量的援助或避免在东南亚难民危机中出现难民援助的先

例时，联合国难民署就采用这一战略。也就是说，“这种

战略不一定完全符合难民群体的构成或归属于‘难民情

形’的原因。”［19］

总之，自从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 1967
年议定书首次规定“难民”定义以来，国际难民政策及难

民定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些区域性国际组织也

对难民定义进行了发展，如 1969 年《非统组织关于非洲

难民问题特定方面的公约》和 1984 年《卡塔赫纳宣言》对

“公约难民”定义加以补充。二战后，虽然世界各国都意

识到了难民问题的严峻性，也不断地加强了对难民基本

人权的保障，但各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始终严格坚守

“公约难民”的定义而拒绝了大多数庇护申请，后冷战时

代的难民政策将更加趋于限制性，各国似乎都不断地收

紧移民和难民政策。因此，考虑到难民数量的不断激增

及环境难民等新型难民的涌现，联合国难民署及世界各

国有必要重审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难民”
定义，进一步发展难民定义及保护范围，或者制定一部具

有普遍意义的难民保护国际协定，从国际法上确保难民

基本人权的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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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Refugee
Policies after World War II

GAN Kai-peng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Kunming 650221，China)

Abstract: European refugees became a grave social issue for UN and western countries after World War
II，because millions of refugees drifted across Europe，while various 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kept emerging，such as UNHCR，etc．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fugee policies of UN and interna-
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s，observes the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Refugees and analyses the role
of UNHCR during the Co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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